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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63号建议的

答复

韩林华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退还大屯村委会拨给城建局修路款项》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1、 基本情况
为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，2015年在建设屯西路时，由于县财政资金紧张，经研究，由周边单位或村委会筹集建设，经县住建局领导与大屯村委会、县中医院等单位协商，大屯村委会筹集6万元，县中医院筹集11万元，不足部分由县住建局筹集，用于建设屯西路延长线。因当初协商的屯西路延长线要修至大屯村，后因拆迁问题，无法建设。 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大屯村委会筹集的6万元已用于建设屯西路延长线，无资金来源，经县住建局领导多方协调，决定从局2019年工作经费中筹集6万元退还给大屯村委会，目前正在办理相关退款手续。
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
在下步工作中，县住建局将按照财务相关规定，将6万元退还给大屯村委会。

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（联系人：李桂莲    联系电话：67786946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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